
AREA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 數 中 的 住 宅 物 業 的 面 積12

Notes:

每個住宅物業的實用面積以及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露台、工作平台及陽台（如有）之樓面面積，是按
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8條計算得出的。在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其他指明項目（如有）的面
積（不計算入實用面積），是按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附表2第2部計算得出的。

附註:

1. 上述所列之面積以1平方米 = 10.764平方呎換算至平方呎，並四捨五入至整數。平方呎與平方米之數字可能有
些微差異。

2. 期數住宅物業並無陽台及工作平台。

3. 不設 13 樓、14 樓、24 樓、34 樓、44 樓、54 樓及 64 樓。

4. 16 樓及 43 樓為庇護層。

物業的描述
 

實用面積 
(包括露台，工作平台及

陽台(如有))

平方米 (平方呎)

其他指明項目的面積 (不計算入實用面積) 平方米 (平方呎)

座數 樓層 單位 空調機房 窗台 閣樓 平台 花園 停車位 天台 梯屋 前庭 庭院

第3座(3A) 6樓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AREA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 數 中 的 住 宅 物 業 的 面 積12

Notes:

每個住宅物業的實用面積以及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露台、工作平台及陽台（如有）之樓面面積，是按
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8條計算得出的。在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其他指明項目（如有）的面
積（不計算入實用面積），是按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附表2第2部計算得出的。

附註:

1. 上述所列之面積以1平方米 = 10.764平方呎換算至平方呎，並四捨五入至整數。平方呎與平方米之數字可能有
些微差異。

2. 期數住宅物業並無陽台及工作平台。

3. 不設 13 樓、14 樓、24 樓、34 樓、44 樓、54 樓及 64 樓。

4. 16 樓及 43 樓為庇護層。

物業的描述
 

實用面積 
(包括露台，工作平台及

陽台(如有))

平方米 (平方呎)

其他指明項目的面積 (不計算入實用面積) 平方米 (平方呎)

座數 樓層 單位 空調機房 窗台 閣樓 平台 花園 停車位 天台 梯屋 前庭 庭院

第3座(3A)

 
 

7樓至12樓，
15樓， 

17樓至23樓， 
25樓至26樓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AREA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 數 中 的 住 宅 物 業 的 面 積12

Notes:

每個住宅物業的實用面積以及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露台、工作平台及陽台（如有）之樓面面積，是按
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8條計算得出的。在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其他指明項目（如有）的面
積（不計算入實用面積），是按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附表2第2部計算得出的。

附註:

1. 上述所列之面積以1平方米 = 10.764平方呎換算至平方呎，並四捨五入至整數。平方呎與平方米之數字可能有
些微差異。

2. 期數住宅物業並無陽台及工作平台。

3. 不設 13 樓、14 樓、24 樓、34 樓、44 樓、54 樓及 64 樓。

4. 16 樓及 43 樓為庇護層。

物業的描述
 

實用面積 
(包括露台，工作平台及

陽台(如有))

平方米 (平方呎)

其他指明項目的面積 (不計算入實用面積) 平方米 (平方呎)

座數 樓層 單位 空調機房 窗台 閣樓 平台 花園 停車位 天台 梯屋 前庭 庭院

第3座(3A) 27樓至33樓，
35樓至42樓， 
 45樓至47樓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AREA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 數 中 的 住 宅 物 業 的 面 積12

Notes:

每個住宅物業的實用面積以及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露台、工作平台及陽台（如有）之樓面面積，是按
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8條計算得出的。在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其他指明項目（如有）的面
積（不計算入實用面積），是按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附表2第2部計算得出的。

附註:

1. 上述所列之面積以1平方米 = 10.764平方呎換算至平方呎，並四捨五入至整數。平方呎與平方米之數字可能有
些微差異。

2. 期數住宅物業並無陽台及工作平台。

3. 不設 13 樓、14 樓、24 樓、34 樓、44 樓、54 樓及 64 樓。

4. 16 樓及 43 樓為庇護層。

物業的描述
 

實用面積 
(包括露台，工作平台及

陽台(如有))

平方米 (平方呎)

其他指明項目的面積 (不計算入實用面積) 平方米 (平方呎)

座數 樓層 單位 空調機房 窗台 閣樓 平台 花園 停車位 天台 梯屋 前庭 庭院

第3座(3A) 48樓至53樓， 
55樓至63樓， 
65樓至66樓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AREA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 數 中 的 住 宅 物 業 的 面 積12

Notes:

每個住宅物業的實用面積以及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露台、工作平台及陽台（如有）之樓面面積，是按
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8條計算得出的。在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其他指明項目（如有）的面
積（不計算入實用面積），是按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附表2第2部計算得出的。

附註:

1. 上述所列之面積以1平方米 = 10.764平方呎換算至平方呎，並四捨五入至整數。平方呎與平方米之數字可能有
些微差異。

2. 期數住宅物業並無陽台及工作平台。

3. 不設 13 樓、14 樓、24 樓、34 樓、44 樓、54 樓及 64 樓。

4. 16 樓及 43 樓為庇護層。

物業的描述
 

實用面積 
(包括露台，工作平台及

陽台(如有))

平方米 (平方呎)

其他指明項目的面積 (不計算入實用面積) 平方米 (平方呎)

座數 樓層 單位 空調機房 窗台 閣樓 平台 花園 停車位 天台 梯屋 前庭 庭院

第3座(3A) 67樓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AREA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 數 中 的 住 宅 物 業 的 面 積12

Notes:

每個住宅物業的實用面積以及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露台、工作平台及陽台（如有）之樓面面積，是按
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8條計算得出的。在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其他指明項目（如有）的面
積（不計算入實用面積），是按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附表2第2部計算得出的。

附註:

1. 上述所列之面積以1平方米 = 10.764平方呎換算至平方呎，並四捨五入至整數。平方呎與平方米之數字可能有
些微差異。

2. 期數住宅物業並無陽台及工作平台。

3. 不設 13 樓、14 樓、24 樓、34 樓、44 樓、54 樓及 64 樓。

4. 16 樓及 43 樓為庇護層。

物業的描述
 

實用面積 
(包括露台，工作平台及

陽台(如有))

平方米 (平方呎)

其他指明項目的面積 (不計算入實用面積) 平方米 (平方呎)

座數 樓層 單位 空調機房 窗台 閣樓 平台 花園 停車位 天台 梯屋 前庭 庭院

第3座(3A) 68樓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AREA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 數 中 的 住 宅 物 業 的 面 積12

Notes:

每個住宅物業的實用面積以及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露台、工作平台及陽台（如有）之樓面面積，是按
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8條計算得出的。在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其他指明項目（如有）的面
積（不計算入實用面積），是按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附表2第2部計算得出的。

附註:

1. 上述所列之面積以1平方米 = 10.764平方呎換算至平方呎，並四捨五入至整數。平方呎與平方米之數字可能有
些微差異。

2. 期數住宅物業並無陽台及工作平台。

3. 不設 13 樓、14 樓、24 樓、34 樓、44 樓、54 樓及 64 樓。

4. 16 樓及 43 樓為庇護層。

物業的描述
 

實用面積 
(包括露台，工作平台及

陽台(如有))

平方米 (平方呎)

其他指明項目的面積 (不計算入實用面積) 平方米 (平方呎)

座數 樓層 單位 空調機房 窗台 閣樓 平台 花園 停車位 天台 梯屋 前庭 庭院

第3座(3B) 6樓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AREA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 數 中 的 住 宅 物 業 的 面 積12

Notes:

每個住宅物業的實用面積以及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露台、工作平台及陽台（如有）之樓面面積，是按
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8條計算得出的。在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其他指明項目（如有）的面
積（不計算入實用面積），是按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附表2第2部計算得出的。

附註:

1. 上述所列之面積以1平方米 = 10.764平方呎換算至平方呎，並四捨五入至整數。平方呎與平方米之數字可能有
些微差異。

2. 期數住宅物業並無陽台及工作平台。

3. 不設 13 樓、14 樓、24 樓、34 樓、44 樓、54 樓及 64 樓。

4. 16 樓及 43 樓為庇護層。

物業的描述
 

實用面積 
(包括露台，工作平台及

陽台(如有))

平方米 (平方呎)

其他指明項目的面積 (不計算入實用面積) 平方米 (平方呎)

座數 樓層 單位 空調機房 窗台 閣樓 平台 花園 停車位 天台 梯屋 前庭 庭院

第3座(3B)

 
 

 

7樓至12樓，
15樓， 

17樓至23樓， 
25樓至26樓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AREA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 數 中 的 住 宅 物 業 的 面 積12

Notes:

每個住宅物業的實用面積以及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露台、工作平台及陽台（如有）之樓面面積，是按
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8條計算得出的。在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其他指明項目（如有）的面
積（不計算入實用面積），是按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附表2第2部計算得出的。

附註:

1. 上述所列之面積以1平方米 = 10.764平方呎換算至平方呎，並四捨五入至整數。平方呎與平方米之數字可能有
些微差異。

2. 期數住宅物業並無陽台及工作平台。

3. 不設 13 樓、14 樓、24 樓、34 樓、44 樓、54 樓及 64 樓。

4. 16 樓及 43 樓為庇護層。

物業的描述
 

實用面積 
(包括露台，工作平台及

陽台(如有))

平方米 (平方呎)

其他指明項目的面積 (不計算入實用面積) 平方米 (平方呎)

座數 樓層 單位 空調機房 窗台 閣樓 平台 花園 停車位 天台 梯屋 前庭 庭院

第3座(3B) 27樓至33樓， 
35樓至42樓， 
45樓至47樓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AREA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 數 中 的 住 宅 物 業 的 面 積12

Notes:

每個住宅物業的實用面積以及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露台、工作平台及陽台（如有）之樓面面積，是按
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8條計算得出的。在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其他指明項目（如有）的面
積（不計算入實用面積），是按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附表2第2部計算得出的。

附註:

1. 上述所列之面積以1平方米 = 10.764平方呎換算至平方呎，並四捨五入至整數。平方呎與平方米之數字可能有
些微差異。

2. 期數住宅物業並無陽台及工作平台。

3. 不設 13 樓、14 樓、24 樓、34 樓、44 樓、54 樓及 64 樓。

4. 16 樓及 43 樓為庇護層。

物業的描述
 

實用面積 
(包括露台，工作平台及

陽台(如有))

平方米 (平方呎)

其他指明項目的面積 (不計算入實用面積) 平方米 (平方呎)

座數 樓層 單位 空調機房 窗台 閣樓 平台 花園 停車位 天台 梯屋 前庭 庭院

第3座(3B) 48樓至53樓， 
55樓至63樓， 
65樓至67樓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AREA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 數 中 的 住 宅 物 業 的 面 積12

Notes:

每個住宅物業的實用面積以及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露台、工作平台及陽台（如有）之樓面面積，是按
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8條計算得出的。在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份的範圍內的其他指明項目（如有）的面
積（不計算入實用面積），是按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附表2第2部計算得出的。

附註:

1. 上述所列之面積以1平方米 = 10.764平方呎換算至平方呎，並四捨五入至整數。平方呎與平方米之數字可能有
些微差異。

2. 期數住宅物業並無陽台及工作平台。

3. 不設 13 樓、14 樓、24 樓、34 樓、44 樓、54 樓及 64 樓。

4. 16 樓及 43 樓為庇護層。

物業的描述
 

實用面積 
(包括露台，工作平台及

陽台(如有))

平方米 (平方呎)

其他指明項目的面積 (不計算入實用面積) 平方米 (平方呎)

座數 樓層 單位 空調機房 窗台 閣樓 平台 花園 停車位 天台 梯屋 前庭 庭院

第3座(3B) 68樓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露台 
工作平台 


